
爭點
1.
專案公司並非企業聯盟協議書之當事人，X公司是否得對其提出仲裁聲請？

2.
專案公司是否有與X公司簽訂磁浮鐵路機電系統供應契約之義務？

(1)
企業聯盟協議書第4.3條之規定是預約還是契約？其效力為何？

(2)
X公司就磁浮鐵路機電系統供應契約如果可以主張權利，則其權利內容為何？

(3)
專案公司未與X公司簽訂磁浮鐵路機電系統供應契約，是否已構成債務不履行？

(4)
X公司是否得請求A、B、C、D及專案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？其依據為何？

(5)
企業聯盟協議書第6.8條規定是否已排除專案公司未與X公司締約之責任？

3.
X公司是否得請求A、B、C、D及專案公司賠償八億元之備標費用？請依據甲國民法相關規定，找出請求權基礎，並逐一檢視其構成要件。

4.
X公司是否得請求A、B、C、D及專案公司賠償一百億元之所失利益？請依據甲國民法相關規定，找出請求權基礎，並逐一檢視其構成要件。

5.
X公司是否得請求A、B、C、D及專案公司返還一百億元之不當得利？金額如何計算？請依據甲國民法相關規定，找出請求權基礎，並逐一檢視其構成要件。

6.
上述三項請求間之關係為何？可否併存或相互排斥？

7.
仲裁庭就X公司依公司法對專案公司董事A、B、C、D公司所提出之請求有無管轄權？

8.
承上，如果有的話，X公司的請求權基礎為何？請逐一檢視其構成要件及請求金額。

